
就業三部曲之三「就業保險」 

 
如果您是不幸失業的人，千萬不用感到沮喪。因為我們

的就業保險法將保障您，讓您迅速擺脫失業的痛苦，邁向新

的工作。 
 

就業保險法於九十二年一月一日正式開辦上路，凡本國

籍現行勞保失業給付被保險人、受雇於四人以下企業和無一

定雇主的勞工，總計將有超過五百萬名勞工受會到保障。 

 

新法上路後，非自願性失業的被保險人，在離職退保前

三年內、保險年資滿一年以上，有工作能力與工作意願，且

向公立就服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起十四天內，仍無法推介就業

或職訓，即可領取最長六個月的失業給付，即退保前六個月

的平均月投保薪資的六成，未來參加勞保者仍隨勞保費繳

交，未參加勞保者要另繳交投保薪資百分之一的就保費。 

 

就業保險法施行之目的，在提供勞工於遭遇非自願性失

業事故時，獲得失業給付、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職業訓練生

活津貼及健保費補助等之保障，以維持其失業期間之基本生

活，並協助其儘速再就業。 



適用對象 

 

    凡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受僱之本國籍勞工，

均應以其雇主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

人。 

 

但下列人員不得參加本保險： 

 

•依法應參加公教人員保險或軍人保險者。 

•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者。 

•受僱於依法免辦登記且無核定課稅或依法免辦登記且無 

  統一發票購票證之雇主或機構者。 

 

保險效力 

 

    勞工保險之被保險人如符合就業保險適用對象之規

定，不需再另外申報參加就業保險，本局將主動將其納入就

業保險被保險人身分，其保險效力並依下列原則生效： 

 

•本法施行前已經參加勞工保險之被保險人，自本法施行之 

  日起，取得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並自當日生效。投保 

  單位如申報被保險人勞保退保，其就業保險的效力也自動 



  停止。 

 

•本法施行後受僱工作參加勞工保險者，自投保單位申報其 

  參加勞工保險生效之日起，同時取得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身 

  分，並自該日生效。投保單位申 報被保險人勞保退保 

  時，其就業保險效力也自動停止。 

 

保險手續 

 

    適用就業保險之受僱勞工，其雇主或所屬機構如果因為

僱用員工不滿五人，或其行業屬性不在勞工保險強制加保範

圍，而尚未成為勞保投保單位者，應在本法施行之當日或勞

工到職之當日，為所屬勞工申報參加就業保險。辦理就業保

險投保手續應備之書表證件如下： 

 

•就業保險投保申請書一份。 

•就業保險加保申報表一份。 

•勞工保險投保單位委託轉帳代繳勞工保險局保險費約定 

  書一份 

•負責人身分證正、背面影本。 

•一般公司行號及工廠須檢附公司設立核准函、營利事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 證影本（前述證件主管機關尚未核發時，  



  可先檢附營業稅稅款繳納通知書 或稅捐機關核准稅籍 

  編號之營利事業設立登記核准函）。 

•其他投保單位須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或登 

  記證明文件影本。 

 

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 

 

    就業保險之保險費按被保險人當月之月投保薪資百分

之一計收。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二十，投保單位負

擔百分之七十，其餘百分之十，在省，由中央政府全額補助，

在直轄市，由中央政府補助百分之五，直轄市政府補助百分

之五。 

 

失業給付項目及條件 

 

    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而有下列各種情形者得

請領失業給付： 

 

•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 

•至離職退保當日前三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一年以上者。 

•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十四日內仍無法推介 

  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給付項目及條件 

 

被保險人符合下列情形者，得申請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者。 

•於失業給付請領期限屆滿前受僱工作，並依規定參加就業 

  保險滿三個月以上者。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被保險人符合下列情形者，得申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參加就業保險之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 

•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 

•經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者。 

 

補助全民健康保險費給付項目及條件 

 

被保險人符合下列情形者，可補助自付部分之全民健康保

費： 

 

•領取就業保險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 



•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者 

 

罰則 

 

•勞工違反就業保險法之規定不參加就業保險及辦理就業 

  保險手續者，處新臺幣 1500 元以上 7500 元以下罰鍰。 

 

•投保單位不依就業保險法之規定辦理加保手續者，按自應 

  為加保之日起，至參加保險之日止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 

  處以十倍罰鍰。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依 

  本法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 

 

•投保單位違反就業保險法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 

  少或以少報多者， 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 

  之保險費金額，處以四倍罰鍰，其溢領之給付金額，經保 

  險人(勞保局)通知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強 

  制執行，並追繳其溢領之給付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 

  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 

 
 
 
 



雇用獎助津貼，讓您尋職沒問題 
 

一但經由本中心推介就業成功的您，可於就業後三個月

內，向本中心提出「提早就業獎助津貼」的申請，此外，雇

用您的雇主也可以申請「雇用獎助津貼」，每月可以領取五

千元的津貼，最長可申領十二個月。如此不但可以提昇雇主

的雇用意願，增進非自願失業者的就業機會，亦可降低雇主

人事成本。「您就業，老闆有獎助」，勞資雙贏。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請領條件 

1.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者。 

2.於失業給付請領期限屆滿前受僱工作，並依規定參

加就業保險滿三個月以上者。 

給付標準 
按被保險人尚未請領之失業給付金額之百分之五十，

一次發給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請領程序 

及應備書件 

符合條件之被保險人，應檢附下列文件，直接向勞工

保險申請： 

1.提早就業獎助津貼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2.最後就業（加保）單位在職證明書。 

3.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正背面影本。 

4.被保險人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讓您安心接受訓練 
 

如果您是因為本身的技能不足遭受資遣或是拒絕的待

業者，就業保險法也保障了你參加職業訓練時的基本生活，

當您來到本中心，由本中心安排全日制的職業訓練，不但可

以提昇職場的競爭力，在您參加職訓的期間還可以申請職業

訓練生活津貼，每月可領到與失業給付同額的津貼，發放時

間最長可達六個月，讓你在受訓時間生活無後顧之憂。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請領條件 

1.參加就業保險之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 

2.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 

3.經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者。  

給付標準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自受訓之日起算，於申請人受訓期

間，每月按其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六個月平

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發給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應按申請人實際參訓起迄時間，以三十日為一個月核算

發放；其訓練期間未滿三十日者，依下列方式核算發放： 

1.十日以上且訓練時數達三十小時者，發放半個月。 

2.二十日以上且訓練時數達六十小時者，發放一個月。 

給付期限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最長發給六個月為限。 



請領程序 

及應備書件 

符合條件之申請人，應備下列書件，由職業訓練單位通

知保險人核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1.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2.離職證明書。 

3.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正背面影本。 

4.被保險人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面臨困境別擔心，失業給付陪您度過難關 
 

其中有關失業給付的部分，如果遭遇到非自願失業，雖

然想提早就業可是經由界服務中心推介後未能成功，或是參

加職業訓練後仍然無法直接就業者，您可以申請失業給付，

以維持您在待業期的基本生活。請記得面試沒成功，一定要

取得兩次求職紀錄文件，來本中心辦理失業再認定! 
 

失業給付 

請領失業 

給付條件 

1.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 

2.離職退保當日前三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一年以上者 

3.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十四日內仍無法推 

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 

給付標準 失業給付每月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



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發給，自申請人向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之第十五日起算。 

給付期限 

1.失業給付最長發給六個月。領滿六個月失業給付者，

本保險年資應重行起算。 

2.受領失業給付未滿六個月再參加本保險後非自願離

職，得依規定申領失業給付。但合併原已領取之失業給

付月數及依第十八條規定領取之提早就業獎助津貼，以

發給六個月為限；合計領滿六個月失業給付者，本保險

年資應重行起算。 

3.依前項規定領滿六個月失業給付者，自領滿之日起二

年內再次請領 失業給付，其失業給付以發給三個月為

限，領滿三個月失業給付者，本保險年資應重行起算。 

給付金額扣除 

申請人於受領失業給付期間另有工作者，其每月工作收

入未超過基本工資者，其該月工作收入加上失業給付之

總額，超過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八十部分，應自失

業給付中扣除。但總額低於基本工資者，不予扣除。 



請領程序 

及應備書件 

符合條件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親自向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申請失業認定及接受就業諮詢。 

 

1.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2.離職證明書或定期契約證明文件。 

3.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正背面影本。  

4.被保險人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離職證明文件：指由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發給之證明；其取得有困難者， 得經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之同意，以書面釋明理由代替之，文件或書面內容

應載明離職原因。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辦理推介就業安排職業訓練，得要

求申請人提供下列文件： 

1.最高學歷及經歷證書影本。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證照或執業執照影本。 

3.曾接受職業訓練之結訓證書影本。 

 
 
 
 



『九十三年度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相關規定 

 

◎ 申請資格： 

 

一、自八十八年一月一日以後符合非自願離職之失業勞工。 

 

二、至九十三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失業期間至少連續滿六個 

月以上，已請領失業給付，至申請當日仍未就業者。 

    (以勞保局投保資料認定)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認定為非自願離職失業且已請領失 

  業給付者。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亦可提出申請： 

 

  (一)已請領失業給付後，再度就業，又非自願離職者。 

  (二)已請領失業給付，參加三合一職業訓練領取職訓生活津貼者。 

  (三)已請領失業給付，因被裁減資遣被保險人繼續參加勞保者。 

 

三、家庭年綜合所得總額(申請人及其配偶)在新台幣一一四

萬元以下者。 

   (以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九十二年資料為準) 

 

 



◎申請日期： 

 

九十二年十月一日起至九十二年十月十五日。 

 

◎申請方式： 

 

一、採通信申請，於九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前備妥申請書及相

關證明文件以掛號郵寄方式 (以郵戳為憑)逕向勞委會

勞工教育學苑(通訊地址：402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五

○一號六樓；電話：（○四）二二五四八六０八)辦理。 

 

二、信封上請註明「申請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字樣。 

 

◎檢附證件： 

 

一、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申請書。 

 

二、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影本。 

    (以最近一次為準) 

 

 

 



三、全戶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限申請截止日前三個月內，申請人須檢附全戶戶籍謄 

本，配偶及子女如與本人不同戶籍，應併同檢附戶籍

謄本) 

 

四、在學證明正本。 

 

五、申請人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乙份。 

 

◎補助金額： 

 

一、公立高中職學生(含五專前三年)每名新台幣三千元。 

二、私立高中職學生(含五專前三年)每名新台幣五千元。 

三、公立大專校院學生(含五專後二年)每名新台幣五千元。 

四、私立大專校院學生(含五專後二年)每名新台幣一萬元。 

 

 

 

 

 

 

 



◎申請限制： 

 

一、已領取政府各類學雜費就學減免優待補助（各級政府補

助就讀私校學生每學期六千元或五千元補助除外）、農

漁家子女就學獎助金、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者，不得

再申請本項補助。  

 

二、失業勞工子女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每人補助一次為

限，申請人須為失業勞工本人，若申請人與配偶均符合

申請資格時，僅能由其中一人提出申請，若二人重複申

請，即全部取銷資格。 

 
 
 
 
 
 
 
 
 
 
 



（就業保險失業【再】認定作業流程圖） 
 


